
总结经验 ，为下一步的农业税降率 和免 征 工作做 好准

备。
第二，做好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工作。各地

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 20 0 4 年全面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

特产税的政策，务必将 2004 年以来已经征收的除烟叶外

的农业特产税退还给纳税人。各地要按规定对有关册籍

资料进行整理归档并妥善保管。农业特产税完税凭证除

用于继续征收烟叶特产税和收取农业特产税尾欠外， 不

得他用。没有烟叶特产税和尾欠征收任务的地区 ， 农业

特产税完税证一律停止使用，并按照《农业税收票证管

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缴销。另外，应抓紧研究将烟叶特

产税并入消费税，对原木改征资源税等问题。
第三，做好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核减工作。按照中

央 1 号文件的要求，经征求有关部门意见，国家税务总

局最近出台了《农业税计税土地核减办法 》。农民的计

税土地面积减少，必须予以核减，这是贯彻农业税政策

的要求，也是对农民合法权益应有的保护。各地要按照

“公正公开 、 据实核减和减地减税 、 无地无税” 的原则

以 及《办法》规定的主体、范围和程序核减农业税计税

土地。
第四，做好欠税管理工作。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以后

形成的农业税尾欠，对于符合减免税条件的， 要积极主

动地为纳税人办理减免税手续；对于确有能力缴纳而不

缴纳的，要依法追缴。要特别注意， 在农业税清欠过程

中不能搭车收费，不能搭车清理三提五统的余 欠。清欠

中要注意工作方法，妥善处理各类问题，自觉维护农村

社会稳定，避免群体上访以及恶性案 （ 事 ）件的发生。

清欠中应及时对相关尾欠资料进行登记 、 整理，保证税

收资料的真实 、准确 、 全面 、 完整。

第五，规范农业税征收管理，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

益。新形势下，农业税征管工作具有特殊性。各级农业

税收征收机关要更加重视征管工作，一如既往地严格执

行农业税政策和减免税规定 ，做到该减的减，该收的

收。要坚决贯彻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农税征管 “十不准”

规定，严防税费混征 、搭车收费 、 非法强制征税 、收税

不开票和打白条等现象的反弹，杜绝涉农税收恶性事件

和案件的发生。
第六，按照法制化、规范化、信息化的要求，全面

加强耕地占用税 、契税的征管工作。一是推进两税法制

化建设。尽快研究解决耕 、 契两税征管的法律依据问

题，明确两税征管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

法》及其实施细则执行；通过行政法规明确协税单位的

协税义务，争取征收机关到相关部门检查纳税人资料的

权利。二是加强两税征管的规范化建设。研究制订两税

的征管业务规程，规范管理程序，统一表证单书；坚决

取消契税的委托代征，全面实行自征；按照国家税务总

局制定的《耕地占用税 、契税减免管理办法》做好两税

减免管理，取消法定减免的行政审批，严格申报受理、

备案 、 检查等制度；按年度组织两税执法检查。三是加

强两税征管的信息化建设。在整合现有资源的基础上，

适时开发统一的两税征管信息系统。把征管信息系统建

成征收管理、信息交换和为纳税人服务的平台，通过信

息的交换与控制，制约两税执法，及时掌控两税税源，

并为纳税人提供多种申报方式和纳税服务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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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 讯

  我国 将 彻 底清 除 农民 进城就 业 “门 槛”

本刊通讯员

近 日 ，劳动 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 小 建在推进农

村 劳动力跨地 区就业电视 电 话会议上表示 ，中国将彻

底清除农民进城就业的歧 视 性 “门 槛”，将 进城农民

纳入公 共就业服务 范围。
张小 建表示，今后农民进城务工就业要从数 量 扩

张 为 主 转 为数 量 与素质并 重 ，做 到 就业 与 培训 有机 结

合；要从行 政管理 为 主 转 变为引导服 务 与 市场监 管 并

重，促进劳 动 力 有 序地跨地 区 流动 ；劳动 力 输 入地 与

输出地要 进行全方位的 多层 次对接协作。
近期各地 劳动保 障部门 将 着力 强 化 对农村 劳 动 力

跨地 区 流动 的就业 服 务，积 极 免费提 供 就业 信 息和 政

策咨询，对求职登记的农民工免费提 供 职 业 指导和 职

业 介绍 服 务；积极 会同 公 安、工商 等部门 开展 劳 动 力

市场 集中整 治，重点打击 职 业 介绍 领域的 各 种违法 犯

罪 活动 ，严厉打 击欺诈行 为。同时加强对民办职 业中

介机构的规范管理。
以 往专门 对农村劳动力跨地 区 就业 实行 的 流动 就

业证 卡管理 将被废止，今后我国将对农村 劳动力 实行

与城镇劳动 力统一的 就业 管理制度。近期各 地劳动 保

障部门将 坚决清理农民进城就业 的限 制性政 策，取 消

不 合 理收 费。同 时，将 重点检查取消对企业使 用农民

工的 行政 审批和 职业工 种限 制、取消专为外地农民工

设 置的登记项 目 、取 消各种针对农民工 和使 用农民工

企业 的不 合理 收 费的 落实情况。以 往专门对跨地 区就

业 的 农村 劳 动 力 实行 的 流 动 就业 证 卡 管理 将不 再实

行 ，代之 以 实行 与城镇劳动 力 统一的 就业 管理 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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